
 

屋宇署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 2  

 
 

申報建築地盤就業情況統計數字  
 
引言   
 

本作業備考旨在尋求各註冊承建商的合作，向政府統計處遞

交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申報建築地盤就業情況表格”。蒐集得到的數

據會用作編纂建築地盤的意外率及建築地盤就業情況的統計數字。  
 
背景   
 
2 .  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建議第 8 0 項籲請勞工處檢討計算

建造業安全統計數字的方法，以便訂出一套較可靠的機制來計算建築

地盤的意外率。勞工處已根據有關建議修訂計算建造業意外率的方

法，以反映地盤的安全表現。經修訂的方法會包括所有獲承建商僱用

在建築地盤工作的人士，即除了體力勞動工人外，還包括經理級及監

督人員。  
 
3 .  勞工處亦已設計了一份全新的表格，名為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

以向承建商收集所需的數據。再者，該處亦藉此機會要求將有關地盤

職位空缺及在地盤工作的僱主和自僱人士的數目包括在該申報表格

內，以便就勞工需求進行統計。  

 
4 .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技術通

告（工程）第 4 / 2 0 0 5號的規定，承辦公共工程的承建商必須每月向政

府統計處提交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   

 
遞交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  
 
5 .   在成功進行就工務工程收集上述統計資料後，政府統計處認

為是適當時間收集私營機構發展項目的有關資料。因此，建築事務監

督謹代表政府統計處要求所有涉及私人建築工程的註冊一般建築承建

商和註冊專門承建商合作，以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提交相同的資料。  
 
6 .  通用表格第 5 2 7 A 號的樣本和由政府統計處制定的提交及填

寫表格的指引分別載於附錄 A及B。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須以一式四份

填寫：正本交予政府統計處，副本由認可人士保管，第三份作為地盤

記錄存檔，而第四份則由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專門承建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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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的資料會根據申報月份的最後一個完整工作日

(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或建築工程因強風、暴雨或颱風等惡劣天

氣而受到影響的日子除外 )填寫。說明如何釐定一個月的最後一個完整

工作日的例子載於附錄B的指引第 ( c )段。  
 
7 .  只有在提交報表當日在地盤（包括地盤辦公室）工作或受聘

三小時或以上的人士數目須在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的有關類別申報。數

目包括所有承建商及其分判商聘用的人士。  
 
8 .  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須在提交季度報表的三月、六月、九月及

十二月下一個月的首兩個星期內填妥並直接交到政府統計處。由二零

零六年第一季開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專門承建商須填妥該

表格並直接交回政府統計處。  
 
 
 
 
 
 
 建築事務監督張孝威  
 
 
 
 
 
 
 
 
 
 
 
 
 
 
 
檔號：B D  G R / 1 - 1 1 5 / 1 0  
 
初版： 2 0 0 6年 3月  [助理署長／拓展 ( 2 ) ]  
 
索引：  通用表格第 5 2 7 A號  

申報建築地盤就業情況報表格  
 



附錄A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正本 － 政府統計處（兩星期內遞交） 第一份副本 －工程部門／認可人士 第二份副本 －地盤記錄存檔 第三份副本 －承建商存檔

屋宇署參照編號／合約編號：

合約名稱／合約內容：

承建商名稱： （電話號碼： ）

分判承建商（如適用，請在方格內加上 號）

地盤／合約地址： ）

認可人士／公司（地盤代表）姓名： （電話號碼： ）

地產發展商／負責的政府部門： （電話號碼： ）

政府地盤的工作分類編號 
1
（如適用）：

工程的大約進度： （完工的百分比： ）

地盤現時的情況（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並於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1 正施工 4 保養期 （屆滿日期：(例如 31/01/2007) ）

2 暫時停工 5 工程已竣工而保養期亦已屆滿／已竣工但無保養期

3 丟空

申報月份／年份（例如：03/2006）： 申報月份的最後一日 
2
： 號

請在各欄填上數目或「0」字，切勿留空。

I. 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於申報月份最後一日的數目 此欄請勿填寫

地盤就業人數 總計
Site No.

(i) 體力勞動工人

(ii) 專業人士／技師 IND

(33-47)

(iii) 技術員

(iv) 其他在地盤工作的人士（例如女傭和保安員） Area Status

(48-53)

 (甲) 地盤就業人數總計
(54-56) (57)

 (乙) 在(甲)部的僱主／自僱人士數目 DCM EN

 (丙) 體力勞動工人職位空缺數目（即不包括上述 (ii)、(iii) 及 (iv) 項）
(58)

(59-62)

II.  如於 I (丙) 部已申報職位空缺，請在下欄內填報空缺職位名稱及數目。

（如有需要，請另紙填寫）

職位名稱（例如平水工、重型貨車駕駛員、砌磚工和電氣裝配工）

 1. JV7
(63-64)

 2.

 3. JV8
(65-66)

 4.

 5. JV9
(67-68)

由承建商／

承建商代理人填寫 
3

註釋： 1 請參照表格 GF527 內所填寫的工作分類編號。

2 請撇除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及天氣惡劣的日子，並因應實際情況提前申報日期（即按序選擇 31號、30號、29號…）。

3 請刪除不適用者。

GF 527A

（日期）（姓名） （簽署） （電話號碼）

空缺數目

建築地盤就業情況申報表格

其中女性

所佔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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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填 寫 及 提 交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的 指 引  
 
 

A .  指 示  

 填 寫 表 格  

( a )  如 屬 政 府 地 盤 ， 每 份 合 約 應 每 月 填 寫 一 份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 承 建 商 須 就 一 份 合 約 同 時 填 寫 及 提 交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及 5 2 7號 。  
 

( b )  如 屬 非 政 府 地 盤 ， 承 建 商 應 以 地 盤 ／ 合 約 為 基 礎 ， 在 三

月 、 六 月 、 九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填 寫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  
 

( c )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所 顯 示 的 各 類 別 地 盤 工 作 人 員 、 職 位

空 缺 及 僱 主 ／ 自 僱 人 士 的 各 項 資 料 將 以 提 交 報 告 月 份 的

最 後 一 個 完 整 工 作 日 為 基 礎 。 這 將 不 包 括 星 期 六 、 星 期

日、公 眾 假 期，以 及 有 可 能 影 響 到 建 築 活 動 的 惡 劣 天 氣 ，

例 如 強 風 、 大 雨 或 颱 風 等 。 舉 例 來 說 ， 如 果 某 個 月 份 的

最 後 一 日 是 3 0號 兼 星 期 六 的 話 ， 最 後 的 完 整 工 作 日 便 是

2 9號 （ 星 期 五 ） ， 因 為 星 期 六 不 視 為 完 整 工 作 日 。 如 果

2 9號 的 天 氣 惡 劣 ， 則 該 月 份 的 最 後 一 個 完 整 工 作 日 便 提

前 為 2 8號 （ 星 期 四 ） ， 餘 此 類 推 。  
 

( d )  只 有 在 申 報 日 於 地 盤 ( 包 括 地 盤 辦 公 室 ) 工 作 或 受 聘 於 地

盤 (包 括 地 盤 辦 公 室 )三 小 時 或 以 上 的 人 士，才 需 要 填 寫 於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所 屬 類 別 的 人 員 數 目 內 。 填 寫 的 資 料

包 括 承 建 商 及 其 分 判 承 建 商 所 聘 請 的 所 有 人 士 ， 但 政 府

地 盤 的 指 定 分 判 承 建 商 所 聘 請 的 人 士 除 外 ， 他 們 會 填 寫

一 份 獨 立 的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 並 提 交 予 總 承 建 商 予 以

整 合 。  
 

( e )  如 在 申 報 日 出 現 空 缺 ， 承 建 商 須 填 寫 職 位 的 名 稱 及 各 項

工 作 的 空 缺 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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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就 政 府 地 盤 而 言 ， 須 就 每 份 合 約 在 表 格 內 填 寫 由 工 程 辦

事 處 指 定 的 工 程 編 號 ， 該 編 號 會 在 整 個 合 約 期 內 使 用 。

假 如 合 約 涉 及 超 過 一 種 大 型 工 程 類 別 ， 則 應 採 用 最 主 要

的 工 程 類 別 的 工 程 編 號 。 每 份 合 約 在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號

及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號 所 使 用 的 工 程 編 號 必 須 相 同 。  
 

( g )  在 提 交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 號 前 ， 承 建 商 須 檢 查 清 楚 並 加 以

簽 署 。  
 

提 交 表 格  
 
( h )  填 妥 的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 號 須 以 一 式 四 份 提 交 到 各 有 關 方

面 ： 正 本 交 予 政 府 統 計 處 ， 副 本 交 予 工 程 辦 事 處 或 認 可 人

士 ， 第 三 份 作 為 地 盤 紀 錄 存 檔 ， 第 四 份 由 承 建 商 保 管 。  
 

就 政 府 地 盤 方 面  
 
( i )  填 妥 的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 號 須 在 提 交 報 告 月 份 下 一 個 月 的

首 四 個 工 作 天 內 交 給 委 託 人 在 地 盤 的 最 高 級 代 表 人（ 委 託

人 註 地 盤 代 表 ）。  
 
( j )  委 託 人 註 地 盤 代 表 須 妥 為 檢 查 表 格 上 所 填 資 料 妥 當，但 有

關 職 位 空 缺 及 僱 員 ／ 自 僱 人 士 的 數 目，則 屬 承 建 商 的 責 任

以 確 保 這 些 數 目 正 確 無 誤 。 如 有 需 要 ， 委 託 人 註 地 盤 代 表

可 要 求 承 建 商 證 實 表 格 上 所 提 供 的 資 料。如 發 現 有 任 何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須 即 時 通 知 承 建 商 作 出 更 正 。  
 
( k )  委 託 人 註 地 盤 代 表 須 在 提 交 報 告 月 份 下 一 個 月 的 首 兩 個

星 期 內 完 成 檢 查 表 格 以 提 交 到 上 文 ( h ) 段 指 明 的 各 有 關 方

面 。  
 

就 非 政 府 地 盤 方 面  

 

( l )  填 妥 的 通 用 表 格 第 5 2 7 A 號 必 須 在 提 交 報 告 月 份 下 一 個 月

的 首 兩 個 星 期 內 提 交 到 上 文 ( h )段 指 明 的 各 有 關 方 面 。  

 

 



 - 3 -

B .  註 釋   

( 1 )  體 力 勞 動 工 人 包 括 所 有 在 建 築 地 盤 內 從 事 體 力 勞 動 工 作

的 人 士 ， 不 論 他 們 是 直 接 受 僱 於 總 承 建 商 或 是 由 分 判 承

建 商 或 判 頭 召 聘 。 他 們 包 括 熟 練 工 人 、 半 熟 練 工 人 及 一

般 工 人 。  

( 2 )  一 名 專 業 人 士 ／ 技 師 是 指 一 名 應 用 其 專 業 技 能 進 行 多 方

面 技 術 活 動 的 人 士 ， 而 他 亦 能 利 用 其 所 擁 有 的 知 識 和 經

驗 來 帶 動 實 質 的 發 展 。 他 需 要 肩 負 重 任 ， 並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推 動 其 所 屬 特 定 界 別 的 知 識 的 發 展 。 一 名 專 業 人 士 ／

技 師 所 接 受 的 教 育 和 培 訓 通 常 應 與 專 業 團 體 正 式 會 員 所

須 接 受 的 相 同 ， 如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及 測 量 師 等 。  

 
( 3 )   一 名 技 術 員 是 指 一 名 所 擔 任 的 職 位 介 乎 專 業 人 士 ／ 技

師 和 熟 練 工 人 之 間 的 人 士 。 他 所 接 受 的 教 育 、 培 訓 及 具

備 的 實 際 經 驗 應 能 讓 他 應 用 確 認 的 技 術 來 解 決 技 術 上

的 問 題 。 通 常 他 需 要 在 專 業 人 士 ／ 技 師 的 指 導 下 負 責 一

定 程 度 有 關 技 術 方 面 的 工 作 ， 例 如 工 程 監 督 、 地 盤 總 管

及 地 盤 管 工 等 。  
 

( 4 )   其 他 地 盤 工 作 人 員 是 指 除 上 文 第 ( 1 )、 ( 2 )及 ( 3 )段 所 述 其

他 駐 地 盤 ／ 在 地 盤 工 作 的 人 士 ， 例 如 一 般 文 書 人 員 、 女

傭 及 保 安 員 等 。  
 

( 5 )   一 名 僱 主 ／ 自 僱 人 士 是 指 在 其 所 經 營 的 業 務 工 作 以 賺

取 利 潤 或 收 費 的 人 士 。 他 並 不 受 僱 於 任 何 人 士 。 但 他 可

聘 僱 一 名 或 超 過 一 名 人 士 為 其 工 作 。  
 

( 6 )   職 位 空 缺 是 指 可 即 時 提 供 ， 並 且 在 申 報 日 正 在 積 極 進 行

招 聘 程 序 的 懸 空 職 位 。  
 

 
 
 
 
 
 
 
( 2 0 0 6年 3月 )  


